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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鹏华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募集及其基金份

额的发售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16 号文注册。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代表中国证

监会对本基金的风险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推荐或者保证。 

2、本基金是交易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3、本基金管理人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登记机构为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4、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认购本基金。网上现金认

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的认购，网

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现金进行的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是

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的认购。 

5、本基金募集期自 2021 年 02月 08日至 2021年 02月 25日，通过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

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认购方式公开发售。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做出调整，基金管理

人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

告。 

6、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

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7、本基金首次募集不设目标上限。 

8、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持有深圳证券账户，深圳证券账户是指深圳证券交易所人民币普通股票

账户（以下简称“深圳 A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深圳基金账户”）。已有

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不必再办理开户手续。尚无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需在认购前持本人身份证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办理深圳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有关开

设深圳证券账户的有关规定、具体程序和办法，请到各开户网点详细咨询。 

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1）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使用深圳 A股账户或深圳基金账户；深圳基金

账户只能进行本基金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2）如投资者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进行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

申购、赎回的，应开立并使用深圳 A股账户。 



3）如投资者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除了持有深圳 A股账户或深圳基金账户

外，还应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以下简称“上海 A股账户”），且该两个账户的证件号码及

名称属于同一投资者所有，用以认购基金份额的托管证券公司和上海 A股账户指定交易证券公司应为

同一发售代理机构。 

4）已购买过由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人，其所持有的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9、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网下现金认

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

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网

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 

10、本基金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初始面值发售，认购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人民

币 1.00 元。 

11、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12、基金管理人、发售代理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基金管理

人、发售代理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基金管理人或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

认购申请及认购金额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1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募集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 2021年 02 月 03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上的《鹏华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14、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了解有关基金募集事宜。 

15、募集期内，本基金还有可能新增或调整发售代理机构，请留意近期本公司及各发售代理机构

的公告或公示，或拨打本公司及各销售机构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16、对于未开设本基金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或

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各销售机构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本基金的认购事宜。 

17、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本基金份额的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并予以公告。 

18、各发售代理机构办理认购业务的办理网点、办理日期和时间等事项参照各发售代理机构的具

体规定。 

19、基金管理人提示投资者充分了解基金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

慎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同

时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公司相似的风险收益特

征。本基金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本基金特定

风险及其他风险等。本基金特有风险包括：标的指数回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

波动的风险、基金投资组合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变更的风险、基金份额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折溢价的风险、参考 IOPV决策和 IOPV 计算错误的风险、退市风险、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

险、投资者赎回失败的风险、基金份额赎回对价的变现风险等。本基金以 1元初始面值发售，但在市

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和基金合同。 

 一、基金募集和基金份额发售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 

鹏华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光伏产业；基金代码：159863） 

2、基金运作方式和类型 

交易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3、基金存续期 

不定期。 

4、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每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 1.00元人民币。 

5、募集规模 

本基金首次募集不设目标上限。 

6、募集方式 

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认购本基金。 

7、单笔最低认购限制 

（1）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者可

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2）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

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

上（含 5万份）。投资者可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和已经公告的

备选成份股。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投



资人可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数不设上限。 

8、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9、销售机构 

具体各发售代理机构和直销机构的联系方式请见“六、本次募集当事人或中介机构”的“（三）

销售机构”的相关内容。基金管理人可依据实际情况增减、变更发售代理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

公示。 

10、发售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本基金募集期自 2021 年 02 月 08 日至 2021 年 02 月 25 日，通过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

网下股票认购三种认购方式公开发售。  

截止本基金募集期结束之日，若本基金募集总份额不少于 2 亿份，募集总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

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2 亿元人民币，且基金份额持有人数不少于 200 人，则本基金向中国证监

会办理完备案手续后，可以宣告本基金合同生效；否则本基金将延长募集期并及时公告，并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若募集期（包括延长后的募集期）届满，本基金仍未达到法定基金合同生效条件，本基金

管理人将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并将已募集的资金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募集

期结束后 30 天内退还给基金认购人。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应予以解冻。基金

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11、如遇突发事件及其它特殊情况，以上基金募集期的安排可以适当调整并及时公告。 

 二、募集方式及相关规定 

募集期间，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认购本基金。 

（一）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本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二）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费用应在投资人认购基金份额时收取。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

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 M（份） 认购费率 

M<50 万 0.80% 

50万≤M<100 万 0.50% 

M≥100 万 每笔 1000元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费用。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



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时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按照不高于 0.80%的标准收取一定的佣

金。投资者申请重复现金认购的，须按每笔认购申请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三）募集期资金利息与股票权益的处理方式 

网下现金认购及网上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

所有，利息折算的份额以基金管理人及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投资人的认购股票在股票认购日至登记

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人所有。 

（四）网上现金认购 

1、认购金额的计算：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佣金、认购金额和利

息折算的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利息折算的份额=利息/认购价格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向投资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佣金。 

网上现金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利息折算的份额以

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例一：某投资人通过某发售代理机构以网上现金认购方式认购 10,000份本基金，假设该发售代理

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 0.8%，并假设认购资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2.00元，则投资人需支付的认

购佣金和需准备的认购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10,000×0.8%＝80.00 元 

认购金额＝1.00×10,000×(1+0.8%)＝10,080.00 元 

利息折算的份额=2.00/1.00=2份 

即投资人需准备 10,080.00 元资金，方可认购到 10,0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加上募集期间利息折

算的份额后一共可以得到 10,002 份基金份额。 

2、认购限额：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

投资人可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手

续。投资人可多次申报，不可撤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4、清算交收：投资人提交的认购申请，由登记机构进行有效认购款项的清算交收。 

5、认购确认：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人可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网点查询认购确认情况。 

（五）网下现金认购 

1、认购金额的计算：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和利息

折算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认购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利息折算的份额＝利息/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向投资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费用。 

网下现金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利息折算的份额以

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例二：某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以网下现金认购方式认购 100,000 份本基金，认购费率为 0.8%，

假设认购资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20.00 元，则需准备的认购资金金额及募集期间利息折算的份额

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1.00×100,000×0.8%＝800.00 元 

认购金额＝1.00×100,000×(1+0.8%)＝100,800.00元 

利息折算的份额=20.00/1.00=20 份 

即投资人需准备 100,800.00 元资金，方可认购到 100,0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加上募集期间利息

折算的份额后一共可以得到 100,020 份基金份额。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认购金额的计算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

认购金额的计算。 

2、认购限额：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

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万份以上（含 5 万份），投资人可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相关认购手续，并

备足认购资金。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4、清算交收：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基金管理人进行有效认购款项的清算

交收。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登记机构进行有效认购款项的清算交收。 

5、认购确认：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人可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网点查询认购确认情况。 

（六）网下股票认购 

1、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和已

经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

数倍。投资人可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数不设上限。 

2、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认购手续，并备足

认购股票。网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3、特殊情形 

特殊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况： 

（1）已经公告的即将被调出标的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2）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3 个月的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

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公告限

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3）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认购申报数量异常或长期停牌

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4）如果投资者的个股认购规模超过该券在标的指数的构成比例，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超过构成比

例的部分予以拒绝。 

4、清算交收 

网下股票认购期内每日日终，发售代理机构将当日的股票认购数据按投资人证券账户汇总发送给

基金管理人。本基金募集期最后一日（T 日）日终，基金管理人初步确认各成份股的有效认购数量。

T+1 日起，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确认数据，冻结上海市场网下认购股票，并将深圳市场网

下认购股票过户至本基金组合证券认购专户。基金管理人为投资者计算认购份额，并根据发售代理机

构提供的数据计算投资者应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佣金，从投资者的认购份额中扣除，为发售代理机

构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有效认购申请股票数据，将上海和深圳的股

票分别过户至本基金在上海、深圳开立的证券账户。基金合同生效后，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

的投资者净认购份额明细数据进行投资者认购份额的初始登记。 

5、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 

认购份额＝ （第 i 只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有效认购数量）／基金份额面值 

其中： 

（1）i代表投资人提交认购申请的第 i 只股票，如投资人仅提交了 1只股票的申请，则 i＝1。 

（2）“第 i 只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由本基金管理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当日行情数据，以该股票的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交股数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若该股票在当日停牌或无成交，则以同样方法计算最近一个交易日的均价作为计算价

格。 

若某只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至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了除息、送股

（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由于投资人获得了相应的权益，基金管理人将按如下方式对该股票在网

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进行调整： 

1）除息：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2）送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1＋每股送股比例） 

3）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1＋每股配股

比例） 

4）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1＋每

股送股比例＋每股配股比例） 

5）除息且送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１＋

每股送股比例） 

6）除息且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每股现金股

利或股息）／（１＋每股配股比例） 

7）除息、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例－每股

现金股利或股息）／（1＋每股送股比例＋每股配股比例） 

（3）“有效认购数量”是指由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由登记机构完成清算交收的股票股数。其中： 

① 对于经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的计算方式及控制规模的

方案详见届时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②若某一股票在股票认购日至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司法执行，则基金管理人

将根据登记机构确认的实际过户数据对投资者的有效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在投资者认购确认时收取，在发售代理机构允许的条件下，投资者可选

择以现金或基金份额的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投资者选择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佣金，则需支付的认购佣金按以下公式计算：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投资者选择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佣金的，基金管理人根据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数据计算 投资者应

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佣金，并从投资者的认购份额中扣除，为发售代理机构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

以基金份额支付佣金，则认购佣金和可得到的基金份额按以下公式计算：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佣金比率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佣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例三：某投资者持有本基金标的指数成份股中股票 A和股票 B各 10,000 股和 20,000 股，至某发 

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本基金，选择以现金支付认购佣金。假设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股票 A 和股票

B的均价分别为 14.94 元和 4.50 元，基金管理人确认的有效认购数量为 10,000 股股票 A 和 20,000 股

股票 B，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例为 0.8%，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和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如下：  

认购份额＝（10,000×14.94）/1.00+（20,000×4.50）/1.00＝239,400份  

认购佣金＝1.00×239,400×0.8%＝1,915.20 元  

即投资者可认购到 239,4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并需另行支付 1,915.20 元的认购佣金。  



例四：续例三，假设该投资者选择以基金份额的方式交纳认购佣金，则投资者最终可得的净认购

份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239,400/（1+0.8%）×0.8%＝1,900.00 元  

净认购份额＝239,400–1,900.00/1.00=237,500.00份 

6、认购确认：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者可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网点查询认购确认情况。 

7、特别提示 

投资者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认购，并及时履行因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

减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开户与认购 

（1）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持有深圳证券账户，深圳证券账户是指深圳证券交易所人民币普通股

票账户（以下简称“深圳 A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深圳基金账户”）。 

1）已有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人不必再办理开户手续。 

2）尚无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人，需在认购前持本人身份证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办理深圳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有关开设深圳证券账户的有关规定、具体程序

和办法，请到各开户网点详细咨询。 

（2）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1）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使用深圳 A股账户或深圳基金账户；深圳基金

账户只能进行本基金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2）如投资者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进行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

申购、赎回的，应开立并使用深圳 A股账户。 

3）如投资者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除了持有深圳 A股账户或深圳基金账户

外，还应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以下简称“上海 A股账户”），且该两个账户的证件号码及

名称属于同一投资者所有，用以认购基金份额的托管证券公司和上海 A股账户指定交易证券公司应为

同一发售代理机构。 

4）已购买过由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人，其所持有的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一）网下现金认购 

1、直销机构 

（1）认购时间：2021 年 02 月 08 日—2021 年 02 月 25 日，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确

定。 

（2）认购限额：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

笔认购份额须在 5万份以上（含 5万份）。投资人可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投资者需按照鹏华基金管理公司直销中心的规定，在办理认购前将足额资金汇入鹏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直销清算账户： 

户名：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星河支行 

银行账号：4000040519200062443 

大额实时现代支付系统号：27708405(同行)，102584004055(跨行) 

投资人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时登

记的名称。投资人所填写的汇款单据在汇款用途中必须注明认购的基金名称、基金代码，并确保募集

期间工作日当日 16：30 前到账。投资人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资金，造成认购无效的，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和清算账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2、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2021 年 02月 08 日－2021 年 02月 25日 (周六、周日不营业)，具体时间以

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限额：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

整数倍，投资人可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相关认购手续，

并备足认购资金。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二）网上现金认购 

1、认购时间：2021 年 02 月 08 日－2021 年 02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

00。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做出调整，我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2、认购限额：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

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手

续。投资人可多次申报，不可撤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三）网下股票认购 

1、直销机构 

（1）认购时间：2021 年 02 月 08日-2021 年 02月 25日，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确定。 

（2）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和

已经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

整数倍。投资人可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数不设上限。 

2、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2021 年 02 月 08 日至 2021 年 02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



3:00(周六、周日不受理)。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和

已经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

整数倍。投资人可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数不设上限。 

（3）认购手续： 

① 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 

② 在 A股账户中具备足够的符合要求的本基金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③ 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 

（4）特殊情形 

特殊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况： 

① 已经公告的即将被调出标的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② 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3 个月的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

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公告限制

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③ 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认购申报数量异常或长期停牌的

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④如果投资者的个股认购规模超过该券在标的指数的构成比例，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超过构成比例

的部分予以拒绝。 

具体认购手续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四、清算与交割 

1、本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募集的

股票由登记机构予以冻结。 

2、若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网下现金认购及网上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利息折算的份额以基金管理人及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投资人的

认购股票在股票认购日至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人所有。 

3、登记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业务规则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办理本基金的权益登记。 

 五、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的生效 

（一）基金备案的条件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 亿份，基金募集金额（含

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2 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200 人的条件下，基金

募集期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

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

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

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

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二）基金合同不能生效时募集资金的处理方式 

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交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对

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应予以解冻； 

3、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

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六、本次募集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层 

设立日期：1998 年 12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层 

电话：0755-82021233 

传真：0755-82021155 

联系人：吕奇志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恒奥中心 B座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设立日期：2015 年 01月 16 日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700000万人民币 

存续期间：无限期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关于核准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9）1165号） 

联系人：刘尚文 

联系电话：010-88085720 

（三）销售机构 

1、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层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传真：0755-82021155 

联系人：吕奇志 

网址：www.phfund.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502房 

联系电话：010-88082426 

传真：010-88082018 

联系人：张圆圆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33号花旗集团大厦 801B室 

联系电话：021-68876878 

传真：021-68876821 

联系人：李化怡 

（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办公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568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I座 3305 室 

联系电话：027-85557881 

传真：027-85557973 

联系人：祁明兵 

（5）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号富力中心 24楼 07 单元 



联系电话：020-38927993 

传真：020-38927990 

联系人：周樱 

2、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暂无 

3、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暂无 

4、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办理网上现金认

购业务（以下排序不分先后）： 

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通证券、财信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川财

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财富、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东

莞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高华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

国金证券、国开证券、国联证券、国融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

券、恒泰长财、恒泰证券、红塔证券、宏信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福证券、华林

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九州证券、开

源证券、联储证券、民生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万宏源证

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太平洋证券、天风证券、万和证券、万联证券、网信

证券、西部证券、西南证券、长城国瑞、湘财证券、新时代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

银泰证券、英大证券、甬兴证券、粤开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财富、中金公

司、中山证券、中泰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投、中信山东、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银证券、

中邮证券、中原证券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系

统办理本基金的网上现金认购业务。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实情，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或变更

上述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四）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负责人：周明 

办公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联系电话：0755-25941405 



传真：0755-25987133 

联系人：丁志勇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负责人：韩炯 

办公室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66 

联系人：陈颖华 

经办律师：黎明、陈颖华 

（六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中国北京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 8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邹俊 

办公室地址：中国北京东长安街 1号 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 8层 

联系电话：(0755)25471000 

传真：(0755)82668930 

联系人：蔡正轩 

经办会计师：奚霞、高朋 

七、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但是募集期结束前已公告的将被调出中证光伏

产业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3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

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3 个工作

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认购申报数量异常或长期

停牌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如遇中证光伏产业指数成

分股调整，则最终确认可接受网下股票认购的清单以最终调整公告的成分股清单为准。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600089 特变电工 603212 赛伍技术 002623 亚玛顿 

600135 乐凯胶片 603396 金辰股份 300080 易成新能 

600151 航天机电 603806 福斯特 300111 向日葵 



600438 通威股份 000012 南玻 A 300118 东方日升 

600522 中天科技 000040 东旭蓝天 300125 聆达股份 

600537 亿晶光电 000591 太阳能 300274 阳光电源 

600732 爱旭股份 000862 银星能源 300316 晶盛机电 

600770 综艺股份 000875 吉电股份 300317 珈伟新能 

601012 隆基股份 002056 横店东磁 300391 康跃科技 

601222 林洋能源 002129 中环股份 300393 中来股份 

601727 上海电气 002218 拓日新能 300450 先导智能 

601778 晶科科技 002309 中利集团 300655 晶瑞股份 

601865 福莱特 002335 科华数据 300724 捷佳伟创 

601877 正泰电器 002506 协鑫集成 300751 迈为股份 

601908 京运通 002518 科士达 300763 锦浪科技 

603105 芯能科技 002610 爱康科技 300827 上能电气 

603185 上机数控 002617 露笑科技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02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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